
开封职业学院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教学评估和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内容，为规范学校课

程考核与成绩管理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规定的课程包括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公

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性教学环节。

第三条  学生应当参加所修课程的考核，考核合格者可

获得相应的学分，学生的课程考核成绩和学分获得情况一并

计入学生成绩单，作为其毕业、评先评优等事项的依据。

第二章 课程考核方式

第四条  人才培养方案安排的所有课程都要进行考核。

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含各类实习实训与毕

业设计等），各按一门课程对待，单独进行考核。

第五条  考核方式可以分为：项目考核、机试、笔试、

实践操作、论文、报告、在线考试及其他等，具体的考核方

式、考核内容、比例分值、评价标准等要在课程大纲中明确

规定。学院鼓励教师进行课程教学改革，探索尝试不同的课

程考核方式。考核方式改革的，需提前报教务处备案。

第六条  任课教师在本课程开讲后要告知学生课程的考

核方式。

第七条  学院针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的核心课

程实行统考。统考课程由院(部)提出，教务处审核确定。每

专业统考课程总数约为 8-16 门，每学期 2 门以上，最多不



超过 4 门。统考课程由教务处组织考核，非统考课程由院(部)

负责组织考核。统考每学期期末组织一次，基本形式为闭卷

考试。

第三章　考核组织

第八条　期末考试和补考由教务处统一安排考试时间

和考场，并通知各院（部）。

第九条　考试组织工作逐步建立责任制，学校实行主考

负责制。由主管教学的校领导担任主考，主持全校考试工作，

按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检查、巡视、处理当天情况。

第十条  教务处具体负责考务工作。

第十一条　学生所在学院党总支书记为本院考风考纪

第一责任人，负责本院学生班级考试的管理和考风考纪教育。

具体负责：

（一）考前组织教师和学生学习学校有关考试的规定，

加强考风考纪宣传和教育；

（二）考中对考场进行检查、巡视，并对违纪事件作出

初步处理意见。

第十二条　院（部）主任为本院课程考试责任人，具体

负责：

（一）组织教师命题及试题库建设；

（二）督促教师阅卷、分析考试情况，装订归档试卷、

报送成绩。

第十三条　考场视具体考试人数设 1～2 名监考人，实

行考场负责制。主要负责考前领取试卷和材料、组织考生进



场、安排学生按学号顺序就座、宣讲考场规则、核验准考证、

记录考场纪律情况，考后送卷和报送《考场记录单》。

第四章 成绩评定

第十四条  学生成绩以两档制、五级制和百分制记载。

两档制分为合格、不合格。五级制分为优秀、良好、中等、

及格、不及格。百分制与五级制的折算：90～100分为优秀；

80～89分为良好；70～79分为中等；60～69分为及格；60

分以下为不及格。

原则上入学教育、军事技能训练、形势与政策等课程采

用两档制评定；实践性教学环节采用五级制评定；理论课程、

理实一体化课程采用百分制评定。

第十五条  成绩的构成原则上按考勤成绩（20%）、平时

表现（10%）、作业成绩（20%）、期末考试（50%）来计算综

合成绩。院（部）可根据课程性质、内容和特点科学调整比

例构成，经教务处审核同意后实施。

第十六条　考试结束后教师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成绩

输入教务管理系统，同时打印成绩单，连同试卷一起装订好

报送所在院（部）教学秘书。成绩单一经上交，不得随意更

改，如确属教师记载错误，须填写申请，经批准后方能更改。

第十七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该课程考核资

格：一学期缺课（实习实训）累计达该课程（实习实训）学

时数三分之一（含三分之一）以上者；缺交该课程作业达三

分之一（含三分之一）以上者；上课期间对任课教师有辱骂、

殴打等严重违纪行为者。取消课程考核资格的学生不能参加



补考，只能重修。

第十八条  违反考试纪律或作弊的学生，该课程考核成

绩记载为零分，并在备注中注明“作弊”。考试作弊的不能

参加补考，只能重修。

第十九条  学生获得各类证书、各种竞赛、创新创业、

科技成果等奖励的可置换相应课程，予以免试，具体办法另

行规定。

第五章　缓考、补考

第二十条　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的学生

须于规定时间在考试前向所在学院递交缓考申请，院部审核、

签署意见报教务处审批同意后，可缓考，如考前未递交缓考

申请或缓考申请未被批准的学生擅自不参加考试，按旷考处

理，不得参加正常补考，直接重修。

第二十一条　缓考与补考一同进行。缓考及格者，成绩

按正常考核成绩记载，并注明“缓考”；缓考不及格者，直

接按不及格记载，并做学籍处理。

第二十二条  全院统一组织的考试课程，在下学期开学

初统一组织补考。非全院统一组织的考试课程，由课程承担

部门组织补考。补考后仍不及格或因各种原因没有参加补考

的只能重修。实践性教学环节不组织补考，不及格的直接重

修。公共选修课不安排补考，不及格者不获得学分，不记载

成绩，可在后续学期重新选课修读。

第二十三条  补考及格后，学生成绩记载为 60 分或者

及格，并标注“补考”；重修合格的学生按重修考核成绩记



载并标注“重修”。

第二十四条  学生因休学、退学等情况中止学业，其在

校学习期间所修课程成绩及学分，予以记录并保留三年。学

生复学或重新参加入学考试、符合录取条件，再次入学的，

其已获得成绩和学分，经我院认定予以承认。

第六章 考核资料保存

第二十五条  各类考试试卷的保密、命题、审批、传送、

印制、领取、评阅、保管等环节管理参照《开封职业学院

（筹）试卷管理办法》。

第二十六条  笔试试卷的阅卷有条件的提倡采用流水作

业。笔试试卷批阅、登分完成后，要重新装订装袋，试卷袋

内资料包括试卷、考勤记录、成绩单、考场记录单、试卷分

析报告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

第二十七条  实践操作考核的要求有考核试卷，试卷命

题要以课程标准为依据，以考核学生的基本技能为目的，注

重检验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操作考核要按评分

标准如实记录考核过程，公正公平给予学生成绩。试卷袋内

资料包括试卷、评分标准、考勤记录、考核记录表和成绩单。

第二十八条  论文形式考核的，要求有试题和评分标准，

试卷袋内资料包括试题、论文、考勤记录、成绩单、试卷分

析报告和评分标准。

第二十九条  实践性教学环节以报告形式考核的，要将

相关资料装入实践教学资料袋。袋内资料包括实习（实训）

计划、实习（实训）内容、实习（实训）检查记录、实习



（实训）总结、实习（实训）报告、成绩单、评分标准。

第三十条  机试考核的要求有试卷和评分标准，学生的

完成情况以电子形式存档。试卷袋内资料包括试卷、考勤记

录、成绩单、试卷分析报告、评分标准。

第三十一条  在线课程按在线方式考核。考核结束后，

将学生学习情况图片资料和学生成绩单装入课程试卷袋。

第三十二条  以上考核方式外的其他课程考核方式，如

作品、演出、展览等，由院部根据课程特点具体制订，提交

教务处备案。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

解释。


